宁卫发〔2010〕54号
关于开展宁海县中医基本现状
调查工作的通知
各医疗单位: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意见》，全面了解我县各级医疗机构中医药事业发展情况，为制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根据省卫生厅《关于开展浙江省中医基本现状调查工作的通知》(浙卫办[2010]7号)要求，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中医基本现状调查，现将有关调查事宜通知如下。

一、调查目标

通过开展中医基本现状调查，了解全县各级医疗机构中医药政策落实情况、中医医疗服务资源、中医医疗服务、中医医疗机构运营、中医药特色优势、中医药人才培养、中医药科研等方面内容，为上级部门科学管理、正确决策提供相关数据与科学依据。
二、调查内容

（一）中医医疗服务资源状况：医疗机构中医药有关科室、房屋、人员、床位、特色设备等配置状况。
（二）中医药服务提供情况：医疗机构中医药服务量、服务质量、中医各临床科室服务情况。
（三）中医医疗机构运营情况：中医医疗机构资产状况、负债情况、业务收入与支出情况、政府补助情况、人才引进情况等。
（四）中医药特色优势发挥情况：医疗机构中医重点专科、优势病种、特色疗法，特色优势服务量、服务质量、服务效益状况等。
（五）医疗机构中医药从业人员基本情况：医疗机构中医药从业人员数及其结构状况、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接受继续教育情况，医疗机构对中医药从业人员的需求情况。
（六）医疗机构中医药科研基本情况：中医药科研基础设施设备、人员队伍、科研经费、成果转化和应用情况等。
（七）中医药发展有关政策落实情况：省级以下中医药管理机构建设状况、各级政府对中医药事业经费投入状况、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中有关中医药政策的落实情况等。
三、调查对象

（一）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医院、综合医院、专科医院）；
（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卫生院、村卫生室、卫生所、医务室）；
（三）门诊部（综合门诊部、中医门诊部、中西医结合门诊部、民族医门诊部、专科门诊部）；
（四）中医类诊所（中医诊所、中西医结合诊所、民族医诊所）。
四、调查方法

调查采用统一设计的调查表（见附件），由调查对象自我填写，并进行统一上报，由县局医政科负责网络填报。
被调查医疗机构按照属地化原则，由各乡镇（街道）卫生院负责组织本辖区内的调查对象填报调查表，并负责调查表的收集、核查以及调查数据的提交。
五、组织领导

县卫生局成立以分管局长为组长的全县中医基本现状调查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调查工作的领导、协调和组织实施。各乡镇（街道）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加强领导，明确责任，确保调查工作顺利开展。
宁海县中医基本现状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陈庆宇

副组长：金伟根　　
成  员：李和杰  章家铭  娄仁山  沈平绒 

各乡镇卫生院院长

六、工作要求　　

（一）按照上级统一部署，此次调查时间短、任务重，各单位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科学规划工作流程，合理安排时间，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在2010年6月23日前完成本辖区的调查数据的填写、审核和上报。　　

（二）各单位要切实按照调查内容而设计的调查表要求，做好数据质量的核查工作，确保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
调查中如遇有问题，可与局医政科联系。
联系电话：65578726 
附件：中医基本现状调查表（宁海卫生网上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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